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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权的失落：从《醒世姻缘传》看明清小说中的“女尊男

卑”现象 

来源：《浙江社会科学》，2002（6） 作者：段江丽 时间：2008-10-04 Tag： 点击： 

                   作者:段江丽，女，1963年生，浙江大学中文系博士后、北京语言文化大学人文学院副

教授。   

   [内容提要]  先秦以来的礼法一直保证男性的绝对权威。可是，在明清小说中，我们却可以看到大量

的“女尊男卑”现象。通过对这些现象的深入分析，我们发现：男女双方在经济、道德、情感、情欲、

智能等各方面的条件是影响婚姻质量的直接因素，在很多时候，男女在婚姻中的实际地位并不由抽象的

礼法决定，而是众多因素综合运作的结果。从更深的层面来说，家庭中的男权失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

传统道德的崩溃和帝国体制的动摇。 

   [关 键 词]  男权  《醒世姻缘传》  女尊男卑 

  

 

      有大量证据显示，中国早在夏商时期，已经存在明显的男尊女卑的观念和现象[1]，先秦以来的礼法

一直保证男性的绝对权威。汉景帝时董仲舒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进行理论概括和神学改造，形成了以

“三纲五常”为核心、以天人感应和阴阳五行说为理论基础的伦理思想体系，认为“阴者阳之合，妻者

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之合。……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2]。东汉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此基

础上进一步提出：“三纲者何谓也？谓君臣、父子、夫妇也。……故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

[3]。此后，经过统治者以及汉代班昭、唐代宋若华、明代徐皇后等“女教”圣人的反复强调、提倡，男

尊女卑、夫为妻纲的观念已是无远弗届。可是，在明清小说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些女性对丈夫非但不能

顺从，反而反“从”为“主”、反“卑”为“尊”；一些男性非但处于“卑”位，反而动不动要受皮肉

之苦，甚至有生命之虞。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女尊男卑”、礼法与现实严重分离的现象呢？这正是本文

要讨论的问题。 

 

一、           男性的现实处境：尊卑倒置 

 

     我们首先从《醒世姻缘传》中两个典型的片断来考察男性卑微的现实处境。 

 

     素姐跑上前把狄希陈脸上兜脸两耳拐子，丢丢秀秀的个美人，谁知那手就合木头一般，打的那狄希

陈半边脸就似那猴腚一般通红，发面馍馍一般暄肿。狄希陈着了极，捞了那打玉兰的鞭子待去打他，倒

没打的他成，被他夺在手内，一把手采倒在地，使腚坐着头，从上往下鞭打。狄希陈一片声叫爹叫娘

的：“来救人！”（48回） 

 

     方到圣母殿前，殿门是封锁的；因里边有施舍的银钱袍服金银娃娃之类，所以人是进不去的。要看

娘娘金面的人，都垫了甚么，从殿门格子里往里观看。素姐躧着狄希陈的两个肩膀，狄希陈两只手攥着

素姐两只脚，倒也看得真实。（69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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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十八回主要写素姐逆姑殴婿。素姐嫁到狄家不久，狄周媳妇怀疑素姐的丫头小玉兰偷嘴吃了待客

用的鸡，素姐打丫头、骂仆妇、顶撞婆婆，最后轮到丈夫狄希陈。夫妇俩先是互相辱骂对方的父母，接

下来就出现了引文中的一幕。这一戏剧性场面的高潮是狄希陈被素姐“采倒在地，使腚坐着头，从上往

下鞭打”。它至少具有互相关联的两层象征意义：第一，狄希陈在素姐手里的彻底失败；第二，男女尊

卑的彻底颠倒。在这次冲突中，狄希陈虽然显得懦弱和迟疑，毕竟还了嘴并且还捞了鞭子企图还手。此

后，任凭素姐怎样的凌贱，他都只有“甘心忍受”的份了。在中国传统观念中，男子为乾，是天；女子

为坤，是地。现在，丈夫狄希陈不但被妻子薛素姐“采倒在地”，而且还“使腚坐着头”，可谓乾坤大

颠倒。 

六十九回素姐在泰山顶上看娘娘金面的场面具有同样深刻的寓意。素姐冲破家庭的一切阻力，随同一个

民间女性宗教团体来到了泰山顶上的圣母殿前。娘娘的镀金神像只能踩着别人的肩膀透过殿门格子往里

看，从明清之际张岱等人的记述中可知，这一情节是写实的[4]。作者天才地运用这一写实的场景来建构

他的小说：素姐踩在狄希陈的肩膀上凝望圣母娘娘，“这为狄希陈掌握在他妻子手中的谦卑命运找到了

极佳的象征”[5]。 

《醒世姻缘传》中多次提到“丈夫是天”这一传统观念，有时代表正统的男性立场；有时代表女性的真

诚信仰，有时则是道姑之流言不由衷的说辞。素姐则与谁都不同，她以脚躧着狄希陈肩膀，使腚坐着狄

希陈的头，对“丈夫是天”的传统观念做了最辛辣的嘲讽。她“坐着”“躧着”的姿态成为男权彻底失

落的恶梦般的意象，这两个词汇在主题和美学效果上都具有复杂的内涵。 

     在《醒世姻缘传》的世界中，处境卑微的绝不止一个狄希陈，而几乎是所有的男性，晁源、艾回

子、童七、郭总兵以及成都府的大小官员等无一例外。 

  《醋葫芦》中的成珪和蒲松龄笔下的高生、杨万石等都是与狄希陈同样著名的“惧内”典型。成珪每

次出门都由妻子都氏焚香限时，后来甚至“打印关防”，每日晚间“缴印”（4回），略有差池即受严

惩。《江城》中的高生，脸上经常有妻子的指爪痕，对妻子畏若虎狼。《马介甫》中的杨万石，妻子悍

泼异常，不仅自己动辄遭受鞭挞或长跪床下，连年迈的父亲和无辜的弟弟都遭到荼毒，一个被赶出家

门，流离失所；一个在冲突中丧生。明清小说中，这类女子妒悍与男性惧内的故事比比皆是，用且笑广

主人的话来说就是：“都氏者，言天下之妇人，都如是也”；“成珪者，成规也。言天下之男子，未有

不怕婆而能为丈夫”（《醋葫芦·说原》）。 

     小说中描写的种种“惧内”现象，无疑具有艺术夸张的成分。不过，它们在历史和现实中都曾经发

生或有可能发生。据史料记载，隋文帝无论朝政还是私生活都受独孤皇后的严格挟制。唐高宗惧内，造

就了一代女皇。唐中宗更以“怕妇”著称，伶人竟当他和韦皇后的面唱：“回波尔如栲栳，怕妇也是大

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6]。御史大夫裴谈以“畏妻”出名，还为自己辩护说：“妻有可畏

者三：少妙之时视之如生菩萨，安有人不生落菩萨耶？及男女满前，视之如九子魔母，安有人不畏九子

魔母耶？及五十六十，薄施脂粉成黑，视之如鸠盘荼，安有人不畏鸠盘荼耶？”[7]。贞观年间桂阳县令

阮嵩一时兴至，在宴饮时召女奴唱歌，其妻阎氏披头散发光膀赤臂，持刀冲到席前，阮嵩吓得躲在床

下。上司考评时说他“妇强夫弱，内刚外柔。一妻不能禁止，百姓如何整肃？妻既礼教不修，夫又精神

何在？”[8]，结果被免除了官职。段成式曾说：“大历以前，士大夫之妻多妒悍者”[9]，可见当时“畏

妻”成风。宋代皇室严格约束后妃，皇帝受制于后妃的事已少见，可是士大夫畏妻惧内则依然如故。

“河东狮吼”之典中的陈慥已是闻名遐尔[10]，《醒世姻缘传》中狄希陈就是“希陈季常陈慥”；成就

斐然的学者兼政治家沈括也常常受妻子张氏的虐待，甚至连胡须都被连血带肉硬扯下来[11]；位居显要

的官员吕正己到有妻妾的朋友家饮酒，其妻爬上墙头大骂，事情传到皇帝那里，吕正己被免官[12]；县

令陆慎言政由妻出，其妻朱氏被当地吏民称为“胭脂虎”；儒士李大壮有违妻命即被罚顶灯而坐，竟屏

气不敢动，状如土偶[13]。此外，洪迈《夷坚志》中也记载了民间许多夫弱妻强、畏妻如虎的故事。 

     狄希陈因惧内而被免官、吴推官被妻子罚跪等在上述故事中都能找到类似的原型。而杨万石的原型

则极可能就是蒲松龄的好友、“狮吼逐翁”以致老父流落他乡的王鹿瞻（《与王鹿瞻》）。礼法保证男

性的绝对权威，现实生活中却是“天下贤妇十之一，悍妇十之九”（《江城》），男子“惧内”，成了

“天下之通病”（《马介甫》）。个中原因，令人深思。 

 



二、 男权失落的原因 

 

     对乾坤颠倒、女尊男卑的原因，明清文人做了许多探索，常见的解释有两种：一是因果报应，所谓

“此皆天使令”，“实是冤家到”[14]；二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所谓“世上愚抝父母，误却多

少良缘”[15]。果报之说作为一种超验的解释，只能给不幸者一种虚幻的安慰；“父母之命，媒妁之

言”的确是婚姻悲剧的根本原因之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男子必须挨打下跪，更何况无论小说还是生

活中都有奉父母之命结合的美满婚姻，而像高生和江城那样的“怨偶”反而是两小无猜、两情恋恋的自

由婚姻。所以，“惧内”这一普遍存在的社会现象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裴谈说少妙之时视妻如生菩萨，其实已经接触到了男子因爱欲而畏妻的问题，具有一定的心理学意

义。清初短篇小说《反芦花》的作者更是超越了果报观念，也超越了包办婚姻等较表层的原因，对“惧

内”现象做了较全面深刻的探讨： 

 

     世上怕老婆的有几样怕法：有势怕，有理怕，有情怕。势怕有三：一是畏妻之贵，仰其阀阅；二是

畏妻之富，资其财贿；三是畏妻之悍，避其打骂。理怕亦有三：一是敬妻之贤，仰其淑范；二是服妻之

才，钦其文采；三是量妻之苦，念其食贫。情怕亦有三：一是爱妻之美，奉其色笑；二是怜妻之少，屈

其青春；三是惜妻之娇，不忍其怒。 

 

    这些琐碎的“怕法”，涉及到了经济、道德、才智、情感、情欲等各种因素对夫妻关系的影响。“爱

妻之美，奉其色笑”的确是许多男子“惧内”的一个主要因素，狄希陈曾对劝他休妻的术士邓蒲风说：

“我几番受不过，也要如此。只是他又甚是标致，……所以又舍不得休他”（61回）；高生也曾对其连

襟说：“我之畏，畏其美也”；小说《八段锦》的作者干脆说：“今之惧内者，自缙绅以逮下贱，习以

成风，恬不知耻。……其祸皆起于爱之一字”（《戒惧内》）。对情欲在夫妻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我们另

有专文论述，这里，主要讨论其它几种因素对男女地位的影响。 

      我们首先来看男性自身的问题。 

     礼法在保证男性的绝对权威时，要求男性自身道德完善，所谓“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

邦”[16]，即男性必须在妻妇间树立道德榜样，才能齐家治国。班昭在《女诫》之《敬慎》篇中说：

“阴阳殊性，男女异行，阳以刚为德，阴以柔为用，男以强为贵，女以弱为美”；在《夫妇》篇中又

说：“夫不贤，则无以御妇；妇不贤，则无以事夫，夫不御妇，则威仪废缺；妇不事夫，则义理堕

阙”。这里所说的男子御妇的前提条件“刚”“强”“贤”，应该包括了男性的整体人格和综合能力，

而很多惧内的男子恰好在人格或能力方面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先看人格。在所有的人格缺陷中，最容易引发夫妻矛盾的是男性的好色与放荡。狄希陈从来就不是一

个诚实的丈夫，婚前有孙兰姬之“遇”，新婚时还曾对素姐家的仆妇薛三省娘子有过非分之“求”（45

回），在素姐延僧惭罪时又有与众姑子之“淫”（64回）。他在京里坐监时偷娶了寄姐，本来是两情欢

洽你恩我爱，可是婚后不久即因为丫环小珍珠而渐生嫌隙常常反目。狄希陈少年时代在恋着孙兰姬的同

时又艳羡“神仙一般”的“兖州府姐儿”，已表现出明显的滥情主义（38回）。后来在两个女人手里所

受的折磨固然可怜，但是，其品性的低劣也的确让作妻子的恨。《江城》中的高生，得遇美妓，即忘了

榻上胭脂虎。回家“伏受鞭扑”之后，依然色胆包天，不但纳妓，还想勾引良家妇女，结果被妻子摘耳

提归，以针刺遍两股。在明清小说中，因丈夫窃玉偷香、胡作非为而导致的家庭矛盾非常普遍，小说家

们也很清楚这一点。西周生曾就晁源“镇压”珍哥一事大发感慨：“可见人家丈夫，若庄起身来，在那

规矩法度内行动，任你什么恶妻悍妾也难说没些严惮”（8回）。也就是说，男子惧内畏妻，在很多时

候是因为自己不守规矩法度，人格有损，心虚理亏，自然“刚”“强”不起来。 

     再看能力。经济实力是能力的直接体现。晁源早年受制于计氏，与其说是前世冤孽，毋宁说是经济

的魔力。如果说《金瓶梅》是通过暴发户西门庆同众多妻妾以及仆妇、妓女等一大群女子淫乱的性关

系，宏观地揭示了经济在两性关系中的魔力，那么，《醒世姻缘传》则是通过晁源与计氏的婚姻这一个

案微观地揭示了经济对夫妻关系的微妙影响。 

     起初晁源的父亲只是一介贫儒，计氏却有不薄的妆奁。晁源不仅一家子靠着计氏的妆奁养活，而且

父亲选官也亏了计父的资助。因此，尽管计氏对丈夫开口就骂，起手即打，晁源却一向把她当菩萨般看



待。不难想象这种惧怕会导致内心深处的嫌憎，但是现实的窘境使他只能隐忍。当晁源的父亲夤缘发达

做贪官挣了无数的钱财之后，晁源荒淫挥霍的本性以及积压在心的嫌憎，迅速膨胀爆发，以至于走马灯

似地收用丫头、买妾、狎妓，并纵容宠妾凌虐正妻，无所不为。往时的“怕”与如今的“不怕”对比如

此鲜明，给人一种强烈的感觉：晁源对计氏的薄幸，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报复。正如计父所说，计家是富

贵了才贫贱的，晁家则是贫贱了才富贵的，可见导致计氏与晁源在夫妻关系中地位置换的主要原因是经

济因素。 

晁源的故事典型地说明了男子本人或家庭的经济实力直接影响到他们在婚姻中的地位，这一看似平常的

现象其实具有深刻的社会学和生物学内涵，限于篇幅，这里不展开讨论。经济因素在婚姻中的意义如此

重大，没有能力养家糊口的男人自然很难威风起来。宋胡瑗曾教诫子孙，“嫁女必须胜吾家者，娶妇必

须不若吾家者”，“嫁女胜吾家，则女之事人，必钦必戒；娶妇不若吾家，则妇之事舅姑，必执妇

道”；司马光对此进一步发挥：“妇者……挟其富贵，鲜有不轻其丈夫而傲其舅姑，……因妇财以致

富，依妇势以取贵，苟有丈夫之志气者，能无愧乎？”《反芦花》的作者所说的“势怕”之中的“畏妻

之富”说的也是这个道理。陈东原先生曾引《三风十愆记》中有关明初常熟丐户妇女生活的记载为据，

说明“三千年来男强女弱的观念，都是受经济的支配，若男子依靠女子生活时，便要变成女强男弱了”

[17]。 

     在封建家庭中，男性的权威与养家的责任成正比。在司空见惯的才子佳人或说郎才女貌的婚恋模式

中，男子之才之所以成为婚姻最重要的砝码，是因为在“学而优则仕”的体制下，“才”意味着官职以

及随之而来的源源不断的财富，“才”即意味着“财”。这样一来，与经济能力直接相关的“才”也就

成了决定男性地位的关键性因素。 

     狄希陈的秀才是妻弟薛如卞和表兄相于廷做枪手代中的，所以素姐打心眼里瞧不起他。 

像狄希陈这样因为才学疏浅而遭妻子厌弃的肯定不会是个别现象。而且，外界判断有才无才的标准是科

举能否“考得起”。引申开来，那些“考不起”而无法养家的男子不用说很难“御妇”，甚至不时有被

妻抛弃的危险。汉代朱买臣的妻子不耐贫穷离婚再嫁已是众人皆知的典故；唐代秀才杨志坚嗜学家贫，

妻子王氏也到官府请求离婚
 [18]。《醉醒石》卷十四《等不得重新羞墓  穷不了连掇巍科》里的莫氏，

才貌双全，起先一心一意支持丈夫读书中举；在丈夫连科不中之后，终于“闹穷”乃至琵琶另抱。 

     从小说和野史笔记中可以看到，明清之际文人在家庭生活中的处境普遍艰难，这与文人社会地位的

普遍降低有关。十六世纪以后的商业发展使儒家“士农工商”的“四民论”遇到了强有力的挑战；明中

叶以后，士商之间已很难划清界限；发展到后来，甚至有了“士不如商”的看法[19]，文人的地位一落

千丈，“治生”已经成了严重的现实问题。可是，多数文人却未能对时代的变化做出积极的反应，仍然

死抱经书，去挤科举的独木桥。无数的落榜者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除了靠笔耕而得微资养家糊口以

外，再无活路。这种时候，除了极少数“贤德”的女子能“心意相投，同挨贫苦”之外，绝大部分妻子

都会“嫌贫恶贱，终日吵闹”（《引起》）。这是明清文人普遍惧内的主要原因之一[20]。 

综上所述，“男尊女卑”的礼法只是男性文化的一种脱离实际的理想，抽象的权力不足以成为权威的绝

对保证，个体的人格和能力是男性“位尊”不可或缺的前提条件。 

     以上是男性自身的原因，我们再看看女性方面的原因。传统妇道要求女子三从四德、柔弱卑下，可

是，正像我们在《醒世姻缘传》中所看到的，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能将这些不平等的观念自觉内化为道

德戒律；相反，一些女性由于人格上的缺陷或能力上的优势，在家庭生活中其实占着绝对的“尊”位。 

     首先，我们来看女性人格的缺陷。抛开封建妇道不说，妒妇们种种过分悍泼乃至惨毒的行径无论如

何也是女性人格的一种缺陷。《醒世姻缘传》中的素姐，尽管每次“发威”都有自己的理由，但是，她

的“狠戾”的确已经“不近人情”（96回）。暂且不说她对狄希陈的种种酷刑，只看她对公婆的态度。

嫁入狄家的第一天，她就“给了婆婆个大没意思”（45回），此后不断忤逆，公开辱骂，最后婆婆和公

公相继气死，她不仅托病不去送葬，还在公婆身后做了偶人来当众取笑（76回）。礼法要求女子无条件

地曲从舅姑、敬事丈夫，当然不合情理。可是，像素姐这样目无尊长、为所欲为，难道不应该受到谴责

吗？ 

     勿庸置疑，传统的妇道从根本上说是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在夫妇关系上的延伸，是压迫女性的男性

强权意识的体现。可是，我们也应该看到，传统阴阳乾坤的性别哲学既有“辨体”“重用”的一面，也

有“主和”的一面，辨分是为了和合。从这个意义上说，阴阳定位的刚柔说是为了男女分工合作与气质



互补[21]。班昭做《女诫》，强调男女同“教”同“贤”，应该也包含了夫妇和合的意图。我们今天在

彻底扬弃男尊女卑的传统观念、追求人类平等完美的两性关系的时候，应该提倡怎样的女性人格和道德

仍然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接下来，我们再看看女性能力优势对夫妻关系的影响。 

     《醋葫芦》中的都氏，“一应做家，色色停当”，丈夫成珪则“出身浅薄，家业皆得内助”（1

回）。《醒世姻缘传》中的狄婆子，自称是“不戴帽儿的汉子”（33回），有识见，遇事“雷厉风行，

斩钉截铁的果断”（56回），丈夫狄员外则厚道本分，因此“把家事都靠定了这狄婆子是个泰山”（56

回），以至于狄婆子风瘫之后，狄家“就如塌了天一般”（56回）；寄姐母亲童奶奶的处世智慧甚至已

延伸到家庭之外的社会，她可以与内官陈公公周旋，从虎口里救出了丈夫，可以与公差周旋，平息因女

儿逼死丫环引起的官司。诸如此类的“有智”女子在家庭中的地位可想而知。 

综上所述，女性或由于人格的缺陷，连起码的道德意识都没有，悍泼凶狠，不是欺贱丈夫就是忤逆公

婆，毫无“阴柔”可言；或由于处世的智慧和能力远胜于丈夫，虽然不至于悍泼，却在家庭生活中发挥

核心的作用，自然也就谈不上“卑弱”。事实上，像班昭那样绝世聪明而又甘处“卑位”的女子的确少

见。唐代女圣人宋若华著《女论语》，教天下女子怎样做贤妻良母，她自己却不愿归人而欲以学名家，

这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事情。女性由于种种原因，不能“阴柔”和“卑弱”，男性的“尊”位自然也就失

去了保证。 

 

三、“女尊男卑”现象的社会意义 

 

   《醒世姻缘传》第二十三回作者在满怀深情地礼赞明水镇绣江县的古风时说到：“惧内怕老婆这倒是

古今来的常事，惟独这绣江夫是夫，妇是妇，那阴阳倒置、刚柔失宜、雌鸡报晓的事绝少”；第九十一

回吴推官在对属官惧内情形做了考察之后的结论是：“阳消阴长的世道，君子怕小人，活人怕死鬼，丈

夫怎得不怕老婆？”由此可见，西周生是将男女尊卑颠倒作为全社会道德沦丧的象征来进行考察的。事

实上，作品在对惧内进行高度概括化处理的同时，始终关注着广泛的人伦，与阳消阴长、女尊男卑相关

联的是一个秩序混乱、价值颠倒的社会。 

晁源执迷于物欲和色欲，抛弃发妻，在危险时刻置君父于不顾，又陷朋友于绝境，叙述者说他“将彝常

五件，条条颠覆”（20回）；其父晁思孝一心一意追逐私利，对国家的安危和家族的利益都漠不关心，

并且像儿子一样忘恩负义。晁氏父子的道德堕落都是多方面的，不止违背一“伦”。他们作为最先出场

的人物，对全书的主题具有某种暗示、象征的意味：儒家的纲常已经不是部分而是全部崩溃。书中的明

水镇是一个含义复杂的意象，既是理想乌托邦的象征，又是道德全面崩溃的社会的缩影。在明成化以

前，它像西周一样古朴淳厚，可是已经一去不复返，其道德水准降到了最低点，终于激成天变，被一场

洪水淹没淘洗。作者一方面怀恋礼法制度下秩序井然的儒家等级社会，对真淳失落、世风儇薄充满了愤

疾的情绪；另一方面，通过对生活的真实观察，却又不得不承认礼法的虚伪和可笑。最具说服力的当然

还是素姐的故事。她藐视所有礼法为所欲为，可是，当她以最暴烈的方式虐待丈夫狄希陈时，狄父却拘

于礼法不能进房劝阻，只能在门外干“疼杀”：“一个儿媳妇房内，我怎好去得？”（59回）在这里，

儒家的“礼法”受到了最尖锐的嘲讽。 

     如前所述，畏妻惧内的故事在唐宋以来的史料、笔记以及戏曲小说中多有涉及，但大多是零散的、

个别的现象；像《醒世姻缘传》这样以如此巨大的篇幅、夸张的笔墨来集中描绘乾坤颠倒、女尊男卑的

现象，在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当然与作者个人兴趣有关，但是，也不能排除社会方面的原因。前面

说到，由于种种原因，明清文人惧内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且，在“家国同构”的文化体系中，家

庭中的“惧内”是整个社会等级制度混乱的最佳象征。 

    朱元璋于1368年登上九五尊位之后，针对两宋时期思想文化比较活跃和元代游牧文化进入中原所造

成的纷乱局面，通过严刑峻法和恐怖政治建立了极度的中央集权，并大力提倡恢复“君臣父子夫妇长幼

之伦”，明文规定“一宗朱子之书，令学者非五经孔孟之书不读，非濂洛关闽之学不讲”[22]。朱元璋

在具体规划帝国的蓝图时，无论政治还是经济，主要着眼点是保存农业社会的俭朴，农村以村庄为单

位，按朝廷的规定制定“乡约”，并构筑“申明亭”和“旌善亭”，前者为解决各种纠纷的场所，后者

为表扬善行的场所
 [23]。以伦理道德为治国的标准，强调的是共性而非个性，是社会的和谐有序而非个



体的荣辱得失，为了保证王朝的安定太平，包括皇帝在内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压抑个性甚至牺牲自我。前

期太祖、宣宗和世宗都能克己为国，文臣方面也有太祖朝三杨那样的表率，上行下效，士风民俗相对敦

厚纯朴，政治局面相对稳定和谐。可是，经过一百余年的运作之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都发生了

深刻的变化，皇权与官僚体系的矛盾日益加深、商业经济不断发展、农村中新的缙绅阶层迅速崛起、正

统理学受到普遍怀疑。所有这些，都对既有的社会秩序和伦理道德构成强有力的威胁。《明史》卷二百

一说：“当正、嘉之际，士大夫刓方为圆，贬其素履，羔羊素丝之节寝以微矣”。的确如此。正德皇帝

充满好奇心和想象力、浪漫得近乎荒唐的个性和行为，不仅尽失道德楷模作用，而且破坏了既有的政治

平衡[24]；嘉靖朝的“大礼仪”之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政治事件使朝臣们或互相攻讦倾陷，或时时

处于惶恐怖惧之中而人格扫地，至嘉靖末年，士风已败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那时的地方志、书信和

诗文常常使嘉靖朝前后的情形显现出引人深思的对比，它显然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此前是有序、平静

和稳定的生活，此后生活却变得混乱、变动不安并充满了竞争”[25]，万历皇帝持续三十年的荒政更将

整个社会推入了混乱无序的深渊。 

     王夫之曾以“戾气”来概括明末的时代氛围，并且认为造成这种“戾气”的原因不止是人主的暴

虐，也由于士、民的好“争”。黄宗羲、钱谦益等都对明代“士习甚嚣”的现象作过深刻的讨论。嘉靖

朝的“大礼仪”、万历朝的“争国本”、泰昌朝的“红丸”、“移宫”等一连串的“案”，事情本身的

是非曲直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官僚集团内部争执不休这一行为近期与远期的破坏性，尤其是对士子

本身的精神伤害和对社会风气的毒化[26]。文官集团的躁嚣之习与皇帝的荒政相表里，共同将晚明王朝

推向了混乱无序的深渊。万历以后，文官集团失去的平衡已不可能恢复，国家元气将尽，已处于崩溃的

边缘。 

     这就是西周生所处的时代背景。作品对当时社会的混乱无序有真实的反映，如晁思孝掣签得美缺即

是当时文官升迁由抽签决定的真实写照。结合这种时代背景来考虑，我们就会发现，西周生对昔日“明

水”的怀恋，对“国初”、“太祖爷”、“天顺爷”（23、27回）的礼赞，并不完全是虚言；“百姓反

了，皇帝也就没法儿了”（7回）、“丧国亡家两样人，家由嬖妾国阉臣”（9回）、“如今这样年成，

儿子不怕爹娘，百姓不怕官府的时候”（61回）等议论也不完全是虚言。在这种大背景之下，小说作品

所描绘的阳消阴长、乾坤颠倒的世界才显示出它最完整的意义——家庭这一微观层次的乱伦只不过是整

个大世界秩序混乱、道德崩溃的缩影。 

四、结论 

 

    《醒世姻缘传》、《醋葫芦》、《江城》、《马介甫》等作品以基本拟实的手法集中反映了中国古代

男子惧内的现象。从中我们清楚地看到，在礼法层面与现实层面之间存在着明显的错位和分离。我们在

研究古代文学作品中的婚姻问题时，不能无视这种现象的存在，否则许多问题难以自圆其说。在具体研

究惧内现象时，我们主张将“父母包办”和“一夫多妻”等作为一种历史前提去理解。中国自周建立宗

法社会，婚姻是为了奉祭祀、繁子孙、求内助，媵妾制的最初目的是繁子孙广继嗣；另一方面，礼法最

初提倡父母之命和媒妁之言，是为了禁止淫乱的性关系。在这种历史前提之下，男女双方的经济、道

德、智能等条件都是影响婚姻质量的直接因素。在很多时候，男女在婚姻中的实际地位并不由抽象的礼

法决定，而是众多因素综合运作的结果。封建妇道固然是专制统治和等级制度的产物，但是它的提出并

不是偶然的，而是考虑到父母包办和一夫多妻等历史前提下的夫妇和睦、家庭和谐等实际问题。因此，

我们不能将薛素姐、都氏、江城等悍妇的行为一概以反封建礼法来加以肯定。即使在今天，夫妻之间要

建立和谐美好的伙伴关系，适当的自我克制自我牺牲，互相尊重，孝顺长辈等等，也是绝对必要的。当

然，我们强调的是男女“互相”，而不是女子单方面的无条件的“曲从”。最后要强调的是，男权失落

的世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传统道德的崩溃和帝国体制的动摇，也许这才是“惧内”现象最本质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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